外语系党员发展制度细则
（一）培养教育和考察阶段：
1、建立积极分子队伍，确定党员联系人：

(1)审查积极分子提出的入党申请，入党申请书的主要内容包括：对党的认识、入党的动机、对待入党的态度；在政治、思想、工作、学习、作风等方面的主要表现情况；个人履历、家庭主要成员以及主要社会关系情况等。

(2)建立积极分子档案，填写《入党积极分子培养考察登记表》。

    (3)召开党小组或党支部会。分析积极分子的基本情况及主要优缺点，确定一至两名党员作为该同志的联系人。

(4)党员联系人适时找积极分子谈话，了解该同志的入党动机和学习党的基本知识情况，有针对性地指出其存在的缺点，并明确地提出具体的希望和要求。

(5)联系人将谈话及掌握的积极分子表现情况及时向党小组或党支部汇报：党支部根据积极分子表现情况列出培养计划。

2、积极分子的培养、教育、考察：

(1)分配积极分子做些社会性工作，增加同群众接触的机会，让他们锻炼得到提高。

(2)给积极分子创造学习条件，提供他们学习政治、进修业务、提高政治思想水平和业务能力的机会。

    (3)组织积极分子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学习有关党的基本理论和党的基本知识，每年4.-6月和9--11月为院党校集中学习的时间。学习时间不少于40学时，经考试成绩合格者，发给结业证书（没有参加过党校学习的和参加过学习而没有获得结业证书的同志，不能发展入党）。

(4)吸收积极分子参加党支部组织的活动，如参加接收新党员的支部大会、新党员宣誓仪式，参加“七一”庆祝大会等，使他们能受到生动实际的党的教育。

 (5)定期征求群众意见，及时找积极分子谈话，转达党内外群众对他们的意见。

 (6)要求积极分子定期向党小组或党支部汇报思想，汇报思想既可口头汇报也可以书面汇报。

(7)负责培养联系人应定期将积极分子培养考察情况记入《入党积极分子培养考察登记表》内。

3、党支部审查：

在培养、教育、考察的基础上，对表现突出，按照党员条件衡量已基本成熟的积极分子，由党支部对其进行比较认真、全面的审查。

 (1)对积极分子进行政治审查，包括该同志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态度。

(2)对积极分子的家庭主要成员和主要社会关系进行了解、审查．

(3)由党员联系人汇总有关材料交支委会研究，会上由联系人对申请入党积极分子的入党动机，对党的认识、思想品质、现实表现、家庭情况进行全面介绍，由支委会审查。尔后在党支部范围内征求全体党员意见，进行充分酝酿，并初步形成是否发展的意见。

(4)共青团员要由团委（或团总支）按推优程序，严格把关。

(5)召开群众评议会，广泛征求群众意见。

(6）党支部找积极分子谈话，了解其觉悟程度和思想状况，然后召开支委会，由有关同志对申请入党积极分子的情况作全面介绍后，支委会研究决定是否将其列为发展对象，并由党支部将考察综合情况及意见填入《入党积极分子培养考察登记表》党支部意见一栏。

    (7)党支部将发展对象的历次思想汇报，《入党积极分子培养考察登记表》以及其它考察材料一起上报党总支审查．

4,党总支预审：

(1)由党总支组织委员审阅上报材料。

(2)入党对象是学生的必须征求学生工作处、团委等有关部门和班主任老师的意见。

(3)召开总支委员会讨论，提出是否发展的预审意见，报院党委组织部审查（教职工入党对象报党委预审）。

5、党委组织部对各党总支报来的材料作进一步审查，必要时可找有关人员核实情况，对于符合程序及要求的发给《入党志愿书》。

（二）组织发展阶段：

1、准备工作：

(1)由党支部组织委员向发展对象发放《入党志愿书》，并就如何填写志愿书的问题作具体说明，同时进行必须对党忠诚的教育。

 (2)由发展对象本人找入党介绍人或由党支部指定两名正式党员为入党介绍人（一般联系人可作介绍人）。入党介绍人要指导申请人填写好《入党志愿书》，并在志愿书中认真填写自己的意见。

(3)召开支委会再次分析发展对象的情况，研究入党志愿书、介绍人意见及党内外群众意见，决定是否提交支部大会讨论。

(4)草拟支部大会决议。

2、通知全体党员按时参加支部大会；

3、支部大会讨论：

 (1)申请入党人汇报自己对党的认识，学习党章的体会，入党动机，需要说明的问题和本人的主要优缺点等。

    (2)党小组介绍申请入党人的有关情况和对申请入党人能否入党的意见。

    (3)介绍人介绍申请入党人的有关情况及提出自己的意见。

(4)支部委员会对申请入党人是否具各入党条件提出意见。

(5)到会的党员对申请入党人是否具备入党条件充分发表意见。

(6)申请入党人谈自己对大家所提意见的看法及今后的决心。

    (7)出席会议的全体有表决权的正式党员采取举手表决的方式进行表决。表决时，赞成人数必须超过应到会正式党员的半数，才能通过接收申请人入党的人为预备党员的决议。

(8)通过党支部大会关于接收申请入党人为预各党员的决议。决议的主要内容应包括：简要地说明申请入党人的基本情况，支部大会对申请入党人的意见，以及通过决议的情况，如应到和实到党员人数，其中有表决权的正式党员

数，赞成、不赞成的票数各有多少，有无不同意见，通过决议的日期等。

4、党组织审批：

(1)党总支要认真审阅上交的《入党志愿书》及其有关材料，并责成专人同发展对象谈话，其谈话的主要内容是：可让发展对象着重谈谈对党的认识，共产主义的理想，入党动机机及自己存在的缺点等和熟悉党员义务、权利的情况，根据其存在的问题发表意见，进行帮助教育．然后要将谈话情况及其是否同意入党的意见填写在《入党志愿书》的“上级党组织指定专人谈话，一栏内。

(2)及时召开党委或党总支委员会进行讨论、审批。审批权限如下：教职工党员报院党委批准：学生党员由党委授权党总支审批（特殊情况需报组织部审查，然后报党委批准）。

(3)党委组织部进行预备党员登记、备案．向所在党支部下发（批准入党通知书）。

5、与新党员谈话：

党支部与新党员谈话，须着重指出：

(1)入党是一个人政治生命的新起点，预备党员要牢记自己入党时间和入党介绍人，入党时间即支部大会讨论通过之日。

(2)要按时交纳党费，积极参加党的组织生活。

(3)要经常向党组织汇报自己的思想、学习和工作情况，使党组织了解自己。

(4)要在学习、工作和其他社会生活中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做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

(5)当工作变动时，要转组织关系。

(6)在预备期满一年的前一周，要主动地向党支部提出转正申请，严格检查自己在预备期间的思想表现。

6、宣誓。

预各竟员在适当的时候必须面对党旗宜誓。

（三）预备党员的教育和考察：

1.考察、教育：

(1)预备党员从批准之日起，即编入一个党支部、参加支部的学习、过组织生活。

(2)给预备党员一定的社会工作，以对他们进一步考察、培养。

(3)对预备党员进行正确对特预各期的教育，使他们懂得预各期的意义，自觉地接受党组织教育和考察。

(4)建立预备党员定期汇报思想的制度（预备党员一般应该一个季度向党支部汇报一次思想情况）和建立《预备党员考察表》。

(5)预备期内，入党介绍人负责继续联系、了解、考察预备党员，帮助预备党员提高觉悟、改正缺点，并及时将预备党员的情况向党支部汇报。

(6)支委会定期听取党小组和入党介绍人的汇报，分析研究预备党员的思想状况和工作表现。发现问题，及时采取措施，加强教育。

2.半年小结：

(1)预备党员在预各期满半年时，要主动以口头或书面向觉小组或觉支部全面汇报自己的思想、学习和工作情况，剖析自己的缺点。

(2)党支部要适时召开组织生活会，对预备党员的半年小结进行评议，既肯定在半年预备期内取得的进步，同时也要指出其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希望。

3、预备党员转为正式党员：

(1)本人申请，预备党员在预备期满前一周应主动向党支部递交转为正式党员的书面申请。内容是：

第一预备期内对党的认识有什么提高；

第二本人的学习、工作取得哪些成绩，存在什么问题；

第三转正后打算怎样争取做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

(2)党小组讨论。预备党员所在的党小组应对预备党员能否按期转正进行认真的讨论，及时向党支部提出能否按期转正的意见。

(3)支委会审查。支委会根据预备党员的申请，所在党小组的意见，入党介绍人的考察意见，党内外群众意见，提出是否可以按期转正的意见后，提交党支部大会讨论。

(4)党支部大会经过充分讨论后，作出按期转正或延长预备期或取消预备党员资格的决定．

(5)党支部大会结束后，填写好能否按期转正的决议报党总支，党总支将是否批准预备党员按期转正的意见填入《入党志愿书》的“总支部审批意见”栏目内（教职工中的预备党员转为正式党员由院党委审批）．然后由党委组织部登记、备案，向所在党支部下发《批准预备党员转为正式党员通知书）。

(6)预备党员转正批准后，党支部要责成专人找其谈话，通知是否按期转正，党龄从何时算起，并提出希望（党员的党龄，从预各期满转为正式党员之日算起）。

